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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

建議A股上市及上市前輔導 

本公告是宁波力勤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

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（

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爲促進本公司持續穩定發展，優化本公司資本結構，及

實現本公司收益與股東回報的可持續性增長，董事會已決議批准開展發行A股及於中國一家證券

交易所上市相關工作的建議（「建議A股上市」）。本公司已獲通知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

寧波監管局（「寧波證監局」）已同意就本公告提及的建議A股上市前輔導進行備案及登記。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尚未制定建議A股上市的發行方案及架構，除向寧波證監局申請上市前輔

導外，本公司並未向中國任何相關監管部門申請批准建議A股上市。 

本公司股東及潜在投資者務須注意，概不保證建議A股上市將予進行，而建議A股上市須獲得（其

中包括）相關監管機構及本公司股東的批准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

審慎行事。本公司將就建議A股上市的發展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作出

進一步披露。本公告僅供參考，並不意圖構成或構成收購、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、

要約或其一部份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宁波力勤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

蔡建勇 

中國，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蔡建勇先生、江新芳先生、費鳳女士、蔡建威先生及余衛軍先生；非執
行董事為Lawrence LUA Gek Pong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萬篷博士、張爭萍女士及王緝憲博士
。  

 
 

 
 


